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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回報掉期

本公告乃董事會自願作出。

總回報掉期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五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總回報掉期交
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與總回報掉期對手方訂立總回報掉期交易。總回報掉
期交易即將結束，本公司決定與總回報掉期對手方延長總回報掉期交易，期限自二零二
三年四月十一日起為期不少於12個月（「經延長總回報掉期交易」）。經延長總回報掉期交
易之最高股本名義金額為100,000,000港元，而除經延長總回報掉期交易的日期外，經延
長總回報掉期交易的條款與總回報掉期交易相若。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一日，本公司與總回報掉期對手方訂立另一項總回報掉期交易（「第
二項總回報掉期交易」，連同經延長總回報掉期交易統稱「該等總回報掉期交易」）。第二
項總回報掉期交易之最高股本名義金額為100,000,000港元，而除第二項總回報掉期交易
的日期外，第二項總回報掉期交易的條款與總回報掉期交易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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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該等總回報掉期交易的理由和裨益

本公司根據相關條款訂立該等總回報掉期交易旨在對沖本公司未來股價升值而帶來購買
股份成本上升的風險。本公司已設立股份獎勵計劃之信託，董事會認為根據相關條款訂
立該等總回報掉期交易或可對沖本公司日後根據該計劃購入股份或因其他事項而購入股
份所面臨的價格上升的風險。

基於上述情況，並考慮到所有相關原因及考慮因素，董事認為，該等總回報掉期交易的
條款公平合理，按照該條款訂立該等總回報掉期交易符合本公司、本集團和全體股東的
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項下概無與該等總回報掉期交易有關之適用百分比達到5%或
以上，故該等總回報掉期交易毋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任何申報、公告或股東批
准規定。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總回報掉期對手方為獨立於本公司
之第三方，且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該等總回報掉期交易不被視為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關連交易。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股本名義金額」 指 一筆以港元計算之金額，該金額等同於初始金額乘以
與該等總回報掉期交易相關之股份數目，最高上限為1
億港元

承董事會命
天倫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瀛岑

中國鄭州，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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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瀛岑先生（主席）、冼振源先生（行政總裁）、劉民先生及李
濤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陳虹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勁先生、李留慶先生、趙軍
女士及歐亞群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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